
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第一条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度化，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规范粮食经营企业信用信息的管理和使用，倡导诚实守

信的社会氛围，有效惩戒失信行为，根据国务院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

新型市场监管机制的相关要求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3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委实

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根据我委权责清单和职责，将行使的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纳

入社会信用记录，对粮食行业监管中涉及的所有管理对象（法人、社

会组织、自然人），实行粮食经营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第三条 粮食经营信用等级评定，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

管理对象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确定信用等级的活动。信用等

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

第四条 粮食经营信用等级评定根据一年内量化分级、许可管理、

日常监督检查、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和公众评价，并结合上级推送的

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红黑名单”，以及其他部门通报的联

合奖惩信息，进行综合评定。

第五条 各企事业单位上报的失信行为信息应当真实有效，切实维

护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失信行为各企事业单位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



第六条 本制度所称失信行为，是指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和

权限，在依法实施行业监管的过程中，发现和处理的各种违反粮食管

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七条 粮食行业监管，根据职责权限和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对管理对象的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对粮食经营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为

信用优秀，B级为信用良好，C级为一般失信，D级为严重失信。

第八条 粮食行业信用等级的认定：

（一）A级，应当具备列为“红名单”条件。

（二）B级，应在一年内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信用可靠。

（三）C级，为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1.一年内收到整改通知书、警告累计次数2次以下的；

2.一年内发生行政处罚案件1次以下，罚没款金额累计不超过20万

元；

3.一年内违反许可承诺书2次以下的。

（四）D级，为被列入经营“黑名单”的。

第九条 同一处理决定中包含多个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

失信程度，根据其中最重的失信行为认定信用等级。



第十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A级的管理对象，减少日常检查频次，并

在安排相关项目资金、粮食专项扶持政策以及各类评比表彰中予以优

先考虑。

第十一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B级的管理对象，实施常规的监管措

施。

第十二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C级的管理对象，适当增加日常检查频

次，在随机抽查中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并加强对其的政策法规宣传教

育、业务辅导等工作，帮助提升诚信经营水平。

第十三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D级的管理相对人，加大日常检查频次

和随机抽查力度，实行动态监管，加强市场性约束和惩戒，并在安排

相关项目资金、粮食专项扶持政策以及各类评比表彰中予以排除。

第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C级、D级的管理对象，应当告知其信用

等级情况，指出其失信行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督促其严格

自律、诚信守法，并视情况推送至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第十五条 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和方式，鼓励社会公众举

报企业失信行为，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

第十六条 管理相对人对失信行为有异议的，后期经过核实撤销或

已信用修复的，应及时调整其信用等级。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